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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发通﹝2016﹞1号
关于开展“2011-2014年度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  全国优秀律师”评选活动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律师协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律师协会：
根据全国评比达标表彰工作协调小组的批复（国评组函[2015]32号），按照《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章程》和《律师协会会员奖励办法》规定，经第八届全国律协常务理事会第22次会议审议通过，全国律协决定开展“2011-2014年度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  全国优秀律师评选活动”（以下称“双优”评选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对律师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律师工作会议精神，切实加强律师工作和律师队伍建设，通过开展“双优”评选活动，树立律师行业时代楷模，引领行业发展方向，引导和激励律师事务所和广大律师以先进典型为榜样，进一步增强广大律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立足职能，发挥作用，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贡献。
二、评选原则
（一）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严格按照要求和程序规定开展评选活动，充分听取广大律师的意见，广泛征求司法行政机关、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吸纳各方代表组成评选机构，严把民主推荐、组织考察、公示公告、审核评定等评选环节，做到程序公正、条件公平、结果公开。
（二）坚持优中选优的原则。严格把握评选条件，客观、准确、全面衡量人选各方面情况，坚持优中选优，确保评定人选思想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强、职业道德优良、社会形象好，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使获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充分体现先进性和典型性。
（三）坚持结构合理的原则。科学分配评选名额，综合考虑地域分布、律师分类结构等因素，注意推选女律师、少数民族律师、基层律师、青年律师和公司公职律师、主要从事法律援助工作的律师，做到代表性与广泛性有机结合。
三、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评选条件
（一）政治立场坚定。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法治，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司法部有关律师工作的决策部署，自觉维护宪法和法律尊严。认真组织开展本所律师和工作人员的政治学习和业务培训，所内党的建设工作成绩显著，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和律师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二）工作业绩突出。模范遵守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具有较强的专业服务能力，综合实力或专项法律服务水平在本区域内处于前列。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积极参加公益法律服务活动，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法治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三）管理严格规范。建立健全执业管理和其他各项内部管理制度，工作场所设施设备齐全，信息化应用水平较高，有效管理和监督本所律师，恪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依法诚信规范公正执业，在当地律师界和社会上具有良好形象。2011年至今，律师事务所及本所律师无有效投诉记录，未受过行政处罚或律师协会行业处分，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结果为合格以上，所内律师执业年度考核结果为称职以上。
（四）积极履行会员义务。自觉接受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的指导、监督和管理，较好地完成了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安排部署的工作任务。
（五）根据律师法及有关规定，取得律师事务所执业证书且执业4年以上（2011年1月1日以前取得律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四、全国优秀律师评选条件
（一）政治素质过硬。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法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关键时刻和重大问题上，立场坚定，是非分明。
（二）职业操守优异。模范遵守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带头依法诚信规范公正执业，自觉维护律师职业声誉，认真履行律师社会责任，积极参与公益事业，在当地律师界和社会上具有良好形象，能够发挥表率作用。2011年至今，无有效投诉记录，未受过行政处罚或律师协会行业处分，律师执业年度考核结果为称职以上。
（三）工作业绩突出。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和丰富的执业经验，勤勉履行律师责任，为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四）积极履行会员义务。自觉接受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的指导、监督和管理，较好地完成了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安排部署的工作任务。
（五）根据律师法及有关规定，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执业律师且执业5年以上（2010年1月1日以前取得律师执业证书）。
五、评选数额
本次“双优”评选活动将评出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100家、全国优秀律师200名。
各省（区、市）律师协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律师协会、总政司法局等有关单位、部门的评选推荐名额，由全国律协按照“基数加分配比例”的方式进行分配（附件1）。
六、评选机构
（一）成立“双优”评选活动领导小组。负责制定评选工作政策，指导监督各地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开展评选活动。成员由司法部分管领导、司法部相关司局和全国律协负责同志组成。
（二）成立“双优”评选委员会。负责“双优”评选名单的审核评定工作。成员由司法部、全国律协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组成。
评选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负责具体组织、协调各地及有关部门开展“双优”评选活动，汇总、审核评选材料，办理评选表彰具体工作。成员由全国律协奖励委员会部分委员和全国律协秘书处工作人员组成。
七、评选程序
各省（区、市）律师协会负责本地区“双优”评选的申报、初评、审核、公示、推荐等项工作。
（一）申报。律师事务所和执业律师根据“双优”评选条件和要求，向本省（区、市）律师协会自行申报。中央两公律师、军队律师和军队法律顾问处向所属管理机构申报。分所以总所为单位进行申报，分所律师向执业所在地的省（区、市）律师协会进行申报。
（二）初评、审核。各省（区、市）律师协会成立评选机构，严格按照评选条件和要求，对申报材料进行初评、审核。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按有关程序进行民主推荐，拟定进入组织考察的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名单，由评选机构组成考察组进行考察，以超出分配名额20%的比例确定拟推荐名单。
（三）公示、推荐。各省（区、市）律师协会对拟推荐的律师事务所和律师进行排序并向社会公示。公示后按照分配名额，排序确定推荐名单，报全国律协“双优”评选委员会办公室。
（四）评定、公告。全国律协“双优”评选委员会审核评定后，经全国律协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授予“2011－2014年度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2011－2014年度全国优秀律师”荣誉称号并予以公告。
八、评选要求
（一）各地律师协会要高度重视本次“双优”评选活动，严格按照通知的精神和要求，在各省（区、市）司法厅（局）指导下，认真做好申报、初评、审核、公示、推荐等工作，确保“双优”评选活动顺利进行。
（二）按时报送评选材料。各省（区、市）律师协会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律师协会应于2016年2月1日前完成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和全国优秀律师推荐工作。向我会以书面、电子文档两种方式报送以下材料：
1.关于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全国优秀律师推荐工作情况报告；
2.2011-2014年度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全国优秀律师推荐名单汇总表（附件2）；
3.2011-2014年度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推荐表（附件3）、2011-2014年度全国优秀律师推荐表（附件4）； 

4.全国优秀律师推荐人选免冠蓝底正装彩色电子版2寸照片，照片为jpg格式。为保证显示效果，照片的数据量不小于100KB；
5.将书面材料特快专递至我会，将汇总表、推荐表和照片的电子版发至我会会员部电子信箱，电子版内容应当与书面材料内容一致。电子表格请从我会网站（www.acla.org.cn）下载。
（三）结合“双优”评选活动加强律师宣传工作。各地律师协会要在评选活动中，采取多种方式宣传律师事务所、律师的先进事迹，宣传律师制度和律师工作。
联 系 人：王焱 姜蕾
联系电话：(010)84020228  84020215（兼传真）
邮寄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24号青蓝大厦502A

邮政编码：100007

电子信箱：hui_yuanbu@126.com 

附件：1.2011-2014年度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全国优
秀律师评选名额分配表;

2.2011-2014年度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全国优
秀律师推荐名单汇总表;

3.2011-2014年度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推荐表;

4.2011-2014年度全国优秀律师推荐表。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
2016年1月6日
附件1

2011-2014年度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全国优秀律师
评选名额分配表
	地  区
	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名额
	全国优秀律师名额

	
	律师事务所总数
	基数
	比例
	总数
	律师人数
	基数
	比例
	总数

	
	
	
	336.5：1
	所数
	
	
	
	1640:1
	人数
	

	北  京
	1837
	1
	5.45
	6
	7
	24169
	1
	14.73
	15
	16

	天  津
	533
	1
	1.58
	2
	3
	5058
	1
	3.08
	3
	4

	上  海
	1321
	1
	3.92
	4
	5
	17820
	1
	10.87
	11
	12

	重  庆
	633
	1
	1.88
	2
	3
	6798
	1
	4.15
	4
	5

	河  北
	825
	1
	2.45
	3
	4
	10459
	1
	6.38
	6
	7

	山  西
	608
	1
	1.80
	2
	3
	6400
	1
	3.90
	4
	5

	内  蒙
	371
	1
	1.10
	1
	2
	4741
	1
	2.89
	3
	4

	黑龙江
	799
	1
	2.37
	2
	3
	4812
	1
	2.93
	3
	4

	辽  宁
	820
	1
	2.43
	2
	3
	9130
	1
	5.57
	6
	7

	吉  林
	406
	1
	1.20
	1
	2
	3694
	1
	2.25
	2
	3

	山  东
	1512
	1
	4.49
	5
	6
	18405
	1
	11.22
	11
	12

	江  苏
	1385
	1
	4.11
	4
	5
	16708
	1
	10.19
	10
	11

	安  徽
	608
	1
	1.80
	2
	3
	6763
	1
	4.12
	4
	5

	浙  江
	1158
	1
	3.44
	3
	4
	14144
	1
	8.62
	9
	10

	福  建
	607
	1
	1.80
	2
	3
	8117
	1
	4.95
	5
	6

	湖  南
	603
	1
	1.79
	2
	3
	10227
	1
	6.24
	6
	7

	湖  北
	593
	1
	1.76
	2
	3
	9482
	1
	5.78
	6
	7

	陕  西
	454
	1
	1.34
	1
	2
	6567
	1
	4.0
	4
	5

	河  南
	962
	1
	2.85
	3
	4
	13571
	1
	8.28
	8
	9

	江  西
	373
	1
	1.10
	1
	2
	4043
	1
	2.47
	3
	4

	广  东
	2128
	1
	6.32
	6
	7
	26397
	1
	16.1
	16
	17

	云  南
	643
	1
	1.91
	2
	3
	7278
	1
	4.44
	4
	5

	贵  州
	359
	1
	1.06
	1
	2
	3509
	1
	2.14
	2
	3

	四  川
	1032
	1
	3.06
	3
	4
	13974
	1
	8.52
	9
	10

	广  西
	527
	1
	1.56
	2
	3
	6029
	1
	3.67
	4
	5

	甘  肃
	306
	1
	0.90
	1
	2
	2596
	1
	1.58
	2
	3

	海  南
	98
	1
	0.29
	
	1
	1602
	1
	0.98
	1
	2

	宁  夏
	97
	1
	0.28
	
	1
	1601
	1
	0.98
	1
	2

	青  海
	83
	1
	0.24
	
	1
	707
	1
	0.43
	
	1

	新  疆
	390
	1
	1.15
	1
	2
	3660
	1
	2.23
	2
	3

	兵  团
	45
	1
	0.13
	
	1
	432
	1
	0.26
	
	1

	西  藏
	50
	1
	0.14
	
	1
	239
	1
	0.15
	
	1

	军  队
	
	1
	
	1
	2
	1504
	1
	0.91
	1
	2

	中央两公
	
	
	
	
	
	816
	1
	0.50
	1
	2

	合  计
	22166
	100
	271452
	200


注：本表以司法部律师公证工作指导司统计数据为基础进行名额分配，统计时间截止到2014年12月31日。
附件2

2011-2014年度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全国优秀律师推荐名单汇总表
                                                           推荐单位：             （公章）
	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推荐名单
	序号
	律师事务所全称
	负责人姓名
	职务
	律师事务所设立形式
	人员总数
	执业年限

	
	
	
	
	
	
	
	

	
	
	
	
	
	
	
	

	
	
	
	
	
	
	
	

	
	
	
	
	
	
	
	

	
	
	
	
	
	
	
	

	全国优秀律师推荐名单
	序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日期
	政治面貌
	律师类别
	执业所在机构全称
	执业年限

	
	
	
	
	
	
	
	专职
	兼职
	公司
	公职
	法援
	军队
	
	

	
	
	
	
	
	
	
	
	
	
	
	
	
	
	

	
	
	
	
	
	
	
	
	
	
	
	
	
	
	

	
	
	
	
	
	
	
	
	
	
	
	
	
	
	

	
	
	
	
	
	
	
	
	
	
	
	
	
	
	

	
	
	
	
	
	
	
	
	
	
	
	
	
	
	


注：请在律师类别款项中选择相对应的划√。
附件3

2011－2014年度
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
推 荐 表
推 荐 单 位：
机 构 名 称： 
负责人姓名：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
2015年制
填 表 说 明
    一、本表是推荐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用表；
二、本表用钢笔、签字笔填写或打印，字迹要求工整清晰，打印填写使用仿宋小四号字，数字统一使用阿拉伯数字；
三、律师事务所名称、负责人姓名等必须填写准确，律师事务所名称填写全称，负责人职务填写主任、副主任或合伙人，律师事务所设立形式填写普通合伙、特殊的普通合伙、个人所或国家出资设立；律师事务所和本所律师有无有效投诉记录，是否受过行政处罚或律师协会行业处分，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结果为是否为合格以上，所内律师执业年度考核结果是否为称职以上的统计年限自2011年至今；
四、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奖励是指律师事务所或本所律师曾获得的地市级以上奖励；
五、主要先进事迹要求重点突出，不超过2000字，可另行附页；
六、推荐单位指省（区、市）律师协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律师协会，总政司法局等；
七、本表上报一式5份，规格为A4纸。
	律师事务所名称
	

	律师事务所设立形式
	
	人员总数
	

	负责人姓名
	
	职    务
	

	执业证号
	
	执业证书
取得时间
	

	律师事务所及本所律师有无有效投诉记录
	有□无□

	律师事务所及本所律师有无受过行政处罚或律师协会行业处分
	有□无□

	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结果是否为合格以上
	是□否□

	所内律师执业年度考核结果是否为为称职以上
	是□否□

	律师事务所
执业经历
	

	何 时 何 地
受过何种奖励
	

	主
要
先
进
事
迹
	

	推荐单位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附件4

2011－2014年度全国优秀律师
推 荐 表
推 荐 单 位： 
姓       名： 
所在机构名称：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
2015年制
填 表 说 明
一、本表是推荐全国优秀律师用表；
二、本表用钢笔、签字笔填写或打印，字迹要求工整清晰，打印填写使用仿宋小四号字，数字统一使用阿拉伯数字；
三、填写内容必须准确，执业所在机构名称填写全称，职务填写主任、副主任、合伙人或执业律师；民族要写全称，如：“汉族”、“土家族”，不能简称“汉”“土”等；政治面貌填写“中共党员”、“民主党派”、“无党派”、“群众”，“民主党派”要填写规范简称；学历学位按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的规定填写在国内外获得的、国家承认的最高学历或学位，党校学历前加“中央党校”或“省级党校”；有无有效投诉记录，是否受过行政处罚或律师协会行业处分，执业年度考核结果是否为称职以上的统计年限自2011年至今；
四、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奖励是指曾获得的地市级以上奖励；
五、主要先进事迹要求重点突出，不超过2000字，可另行附页；
六、推荐单位指省（区、市）律师协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律师协会，总政司法局等；
七、此表上报一式5份，规格为A4纸。
	姓名
	
	性别
	
	民族
	
	照片（免冠彩色二寸）

	出生日期
	
	学历学位
	
	

	政治面貌
	
	执业证书
取得时间
	
	

	所在机构名称及职务
	
	

	执业证号
	
	

	律师类别
	专职□ 兼职□ 公司□ 公职□ 法援□ 军队□

	有无有效投诉记录
	有□无□

	有无受过行政处罚或律师协会行业处分
	有□无□

	执业年度考核结果是否为为称职以上
	是□否□

	律师执业经历
	

	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奖励
	

	主要事迹
	

	推荐单位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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